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專任教師獎勵要點 

98年 8月 25日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4月 21日第七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3月 23日第六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5月 3日第九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5月 15日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1月 13日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2月 13日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3月 7日第七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0月 3日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3月 6日第七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4月 10日第八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20日第十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9月 23日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6月 23日第十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年 6月 23日第十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5月 3日第十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提高本系學術研究風氣，並鼓勵本系專任教師研究與教學貢獻，特訂此獎勵要

點。 

二、 申請原則：以下獎勵事項應以學校單位(如研發處)優先申請為原則，學校無獎勵

的部分或無支領校、系或招生學校之鐘點費或諮詢費，再提請應外系補助，各項

補助經費不得重複支領。 

三、 經費來源：應外系獎勵之經費由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或其他經費支應，每位

老師申請系上之獎勵每年不超過新台幣 30,000 元為限。獎助之總額以不超出本系

經費所編列獎助總額為限。此獎勵要點將視本系經費運用及結餘狀況(結餘款餘額

為新台幣八百萬元時)，呈由系務會議討論調整或停止獎勵。 

四、 申請資格及獎勵方式：本系專任教師於申請期間之前一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從事下列學術研究活動或具有教學貢獻，始適用本要點。 

(一) 研究及計劃類： 

1. 專任教師以本系教師名義於下列類型期刊發表論文，得依規定申請獎勵： 

(1) 第二類：非第一類但具有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每篇獎助新台

幣 3,000 元整，每篇論文限一人申請獎勵一次；有二位以上教師同時列名

作者時，不得重複提出申請，每人每年以六篇為限。 

2. 專任教師當年度以本校（系）名義向行政院國科會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或

產學合作計劃(國科會大、小產學及校外計劃)通過，核定費用高於 10,000

元且已編列符合本校規定之管理費者，由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共同主持研究

計畫或產學合作者，每件申請案獎助新台幣 5,000 元整。每件計劃限一人申

請獎勵一次；有二位以上教師同時列名共同主持人時，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3. 專任教師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於具審查制度之下列類型學術研

討會，並提出參與證明及相關資料，得依規定申請獎勵： 

(1) 國內學術研討會：每篇論文獎助新台幣 1,000元，每篇論文限一人申請

獎勵一次，每人每年以兩篇為限。 

(2) 國外學術研討會：以飛行時間為基準，6小時以內每篇論文獎助新台幣 3,000

元，6 小時以上獎助新台幣 5,000 元，每篇論文限一人申請獎勵一次，每人每

年以兩篇為限。 

4. 專任教師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未獲核定補助，且未獲本校鼓勵專

題研究補助者，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獎助新台幣 5,000 元整，每人每年限

申請一件。 

(二) 教學部分： 

1. 專任教師獲本系推薦為「教學優良教師」、「服務優良教師」者，每人獎助新

台幣 10,000元。每人至多連續獎助 3年，但以不同獎項為原則。 

2. 專任教師於國內、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學術性專書或教科書，每一本書可獎

助新台幣 5,000 元，每本專書限一人申請獎勵一次。 

3. 專任教師參加公開的學術、藝術或設計作品競賽榮獲獎項者，每位教師獎助

新台幣 5,000 元。 

4. 專任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每位教師獎助新台幣 5,000 元，每

項競賽限一人申請獎勵一次。 

5. 專任教師指導學生申請研究型或實務型計畫(例如：國科會、教育部或文化

部)獲得補助，獎助新台幣 5,000元，每件計畫限一人申請獎勵一次。 

(三) 服務部分： 

1. 協助本系碩士班暨在職專班招生宣導，每場每位教師獎助新台幣 2,000 元。 

2. 協助本系至高中職招生宣導，每場每位教師獎助新台幣 2,000元。 

3. 協助本系接待高中職來訪，每場每位教師獎助新台幣 1,000元。 

4. 無支領校系招生經費之命題工作(例如轉系考翻譯試題、推甄術科翻譯試題)，

每位教師獎助新台幣 2,000 元。 

5. 負責主辦各項研討會及競賽，每位教師獎助新台幣 4,000 元。 

6. 負責主辦國際認證及一般專業認證業務，每位教師獎助新台幣 4,000 元。 

五、 評審方式： 

(一) 申請分為兩梯次，第一梯次為每年 5 月 31 日前提出，第二梯次為每年 8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人應填妥申請表並附上證明文件，送交本系系務會議審議，非

該獎助期間之案件不得提出申請。 

(二) 系務會議應於接到申請案一個月內儘速召開，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審通過者，獎勵即成立。 



六、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專任教師獎勵要點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任 職 別 現 職 擬申請獎勵項目 

 專任 

□教授 □助理教授 □研究部分 

□教學部分 

□服務部分 
□副教授 □講 師 

二、獎勵研究部分： 

□ 1.以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含)以後發表論文於非第一

類但具有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NT.3,000 元/篇。 

     (□是 □否 領取獎勵金) 

□ 2.申請共同主持國科會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者通過者，核定費用高於 10,000元且已

編列符合本校規定之管理費者，NT.5,000元/件。 

□ 3.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學術研討會，NT.1,000元/

篇。 

□ 4.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外學術研討會，以飛行時間為

基準，6小時以內 NT.3,000元/篇，6小時以上 NT.5,000元/篇。 

     (□3000 元；□5000 元) 

□ 5.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未獲核定補助，且未獲本校鼓勵專題研究補助者，

NT.5,000 元/件。 

三、獎勵教學部分： 

□ 1.獲本系推薦「教學優良教師」、「服務優良教師」，NT.10,000 元。 

□ 2.出版學術性專書或教科書，NT.5,000元。 

□ 3.獲頒學術、藝術或設計競賽獎項，NT.5,000 元。 

□ 4.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NT.5,000 元。 

□ 5.指導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 NT.5,000元。 

四、獎勵服務部分： 

□ 1.協助本系碩士班暨在職專班招生宣導，NT.2000元/場。 

□ 2.協助本系至高中職招生宣導，NT.2000元/場。 

□ 3.協助本系接待高中職來訪，NT.1000 元/場。 

□ 4.無支領校系招生經費之命題工作(例如轉系考翻譯試題、推甄術科翻譯試題)，    

NT.2000元/位。 

□ 5.負責主辦各項研討會及競賽，NT.4000元/位。 

□ 6.負責主辦國際認證及一般專業認證業務，NT.4000 元/位。 

 

五、申請獎勵總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__元整 

申 請 人 簽 章 系 務 會 議 評 審 結 果 

年   月   日 

決議： □同意  □不同意 

 

      年   月   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切 結 書 

 

本人            切結保證，申請之下列獎補助經費，未獲得其他單位的任何獎補助或

部份獎補助但仍不足，如有違背，本人願意將所獲獎補助款項全數繳回，特此切結為憑。 

 

 

 

 

 

 

教師編號／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 

身 份 證 字 號：___________________ 

立 書 人 簽 章：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申請項目 申請金額 補助金額 

   

   

   

   


